南投縣政府影視委員會執行小組
協助影視業者至本縣取景拍攝分工事項表
	單位
	分工事項
	備註

	行政處
	1.影視業者至本縣取景拍攝總協調窗口，規劃各單位配合事項，必要時並召開協調會議。
2.拍攝動線及景點之踏勘申請受理窗口。
	

	民政處
	1.協請各公所、各戶政事務所、縣內各宗教寺廟、殯葬設施、各軍事單位商借場地及配合取景拍攝行政支援事宜。

2.拍攝動線及景點（民政業務）之踏勘。
	

	財政處
	1.協請本縣各郵局、銀行商借場地及配合取景拍攝行政支援事宜。
2.拍攝動線及景點（財政業務）之踏勘。
	

	教育處
	1.協請本縣各大專院校、高中及國中、國小、幼稚園、托兒所等各級學校商借場地及配合取景拍攝行政支援事宜。
2.拍攝動線及景點（教育業務）之踏勘。
	

	建設處
	1.協請縣內工商策進會、各公司行號、工廠、公寓大廈住家、公園商借場地及提供城鄉新風貌導覽、商借場地及配合取景拍攝行政支援事宜。

2.拍攝動線及景點（建設業務）之踏勘。
	

	觀光處
	1.協請縣內各觀光地區遊樂處所、遊樂園區、民宿、旅館商借場地及配合取景拍攝行政支援事宜及食宿安排。

2.拍攝動線及景點（觀光業務）之踏勘。
	

	工務處
	1.協調取景拍攝場地附近道路，暫停進行各項工程施工作業。

2.協助提供紐澤西護欄、交通錐等。

3.拍攝動線及景點（工務業務）之踏勘。
	

	農業處
	1.協請縣內各農會、農場、農舍商借場地及配合取景拍攝行政支援事宜。

2.拍攝動線及景點（農業業務）之踏勘。
	

	社會處
	1.協請各社區發展協會、老人安養中心、轄內社福機構商借場地及配合取景拍攝行政支援事宜。
2.拍攝動線及景點（社會業務）之踏勘。
	

	單位
	分工事項
	備註

	主計處
	1.協助補助預算之籌編及核銷等事項。
	

	原住民族行政局
	1.協請縣內原住民族地區公立、私有藝文展館、古蹟、歷史建築、聚落、遺址景點商借場地配合取景拍攝及食宿安排。

2.拍攝動線及景點（原住民族業務）之踏勘。
	

	文化局
	1.協請縣內（含客家）各公立、私有藝文展館、縣內各古蹟、歷史建築、聚落、遺址商借場地及配合取景拍攝行政支援事宜，並協請文化志工支援取景拍攝事宜。。
2.拍攝動線及景點（文化業務）之踏勘。
	

	衛生局
	1.協請縣內各醫療院所、衛生所商借場地及配合取景拍攝行政支援事宜。

2.拍攝動線及景點（衛生業務）之踏勘。
	

	環境保護局
	1.協請縣內各清潔隊商借場地及配合取景拍攝行政支援事宜。

2.配合取景拍攝執行有礙觀瞻之違規招牌廣告拆除。

3.拍攝動線及景點（環境保護業務）之踏勘。
	

	警察局
	1.協請縣內各警察分局所商借場地及配合取景拍攝行政支援事宜，並支援警察車輛等。
2.協助取景拍攝場地附近道路改道與車輛管制、違規車輛拖吊、取景拍攝場地之治安維持、騎樓通暢及制定拍片期間交通維持計畫等事項。
3.拍攝動線及景點（警察業務）之踏勘。
	

	消防局
	1.協請縣內各消防分隊所商借場地及配合取景拍攝行政支援事宜，並支援消防車、雲梯車及照明車等。
2.拍攝動線及景點（消防業務）之踏勘。
	


